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债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嘉实理财通系列证券投资基金暨嘉实增长混合、

嘉实稳健混合及嘉实债券基金合同》、《嘉实理财

通系列证券投资基金暨嘉实增长混合、 嘉实稳健

混合及嘉实债券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恢复相关业

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提交的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本基金”）申购（含转入）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起（含

５

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６３００１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商主题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投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但基金

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超过部分不设最低级差限制； 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设最低级差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调整首次申购的金额的数量限

制，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２

申购费率

申购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投资人缴纳申购费用时，按单次认购金额采用比例费率，投资人在一天之内

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１．５０％

５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１．２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５００

万元

≤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投资者选择红利自动再投资所转成的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可用于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基金管理人对部分基金持有人费用的减免不构成对其他投资人的同等义务。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赎回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但某笔赎回导

致在一个销售机构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５００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并赎回；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

持有本基金的最低限额为

５００

份。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调整赎回的份额的数量限制，

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４．２

赎回费率

投资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应交纳赎回费。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扣除计入基金财产部分，

赎回费的其他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必要的手续费。 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年份的增加而递

减。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２

年

≤Ｎ ０．００％

注：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二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

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转入份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剩余部分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归转入基金财产所有。

（

１

）如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总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费率

＝

转入基金适用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适用申购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

转入总金额

－

转入总金额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费率）

转入净金额

＝

转入总金额

－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转入份额

＝

转入净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转换费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

（

２

）如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２．

对于实行级差申购费率（不同申购金额对应不同申购费率）的基金，以转入总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申

购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计算申购补差费用；如转入总金额对应转出基金申购费或转入基金申购费为固

定费用时，申购补差费用视为

０

。

３．

转出基金赎回费的

２５％

计入转出基金资产。

４．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均按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规定费率执行，

对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发生的基金转换业务，按照本公司最新公告的相关费率计算

基金转换费用。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基金，目前包括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１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２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３ Ｂ

类

６３０１０３

，

Ａ

类和

Ｂ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５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６

）、华商稳健双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７ Ｂ

类

６３０１０７

，

Ａ

类和

Ｂ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华商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０８

）、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Ａ

类

６３０００９ Ｃ

类

６３０１０９

，

Ａ

类和

Ｃ

类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１０

）和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６３００１１

）。本公司旗下基金办理日常转换的开放

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或转换时除外）。由于各基金销售机

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者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

定。

２．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拟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拟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

可申购状态。

４．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即份额注册日期在前的先转换出，份额注

册日期在后的后转换出，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情况下，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

５．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基

准进行计算。

６．

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为

３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基金转换，

但某笔基金转换导致其在一个销售机构的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５００

份时， 该不足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部分

将会被强制赎回。

７．

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转入的基金份额持有期自转入日开始计算。转入的基金在赎回或转出时，按照自

基金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有时段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计算赎回费。

８．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

确认，办理转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入基金的权益登记。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查询

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９．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

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由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处

理程序进行受理。

１０．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的

转出申请。

（

４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入或某笔转出。

（

５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

６

）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从

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７

）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

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等同于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如有调整，另

见相关公告）。

２．

投资者可与代理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本公司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投资者可与代理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固定扣款日期应遵循代理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４．

投资者通过代理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遵循代理

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直销机构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

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

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未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暂未开通基金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上述代销机构开通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本公司将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起，本公司将在每个开放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次

日，通过本公司网站、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等媒介公开披露上一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

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

Ｏ

一二年第二次收益分配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产业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５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０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１．０７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

人民币元）

１１３

，

４７４

，

８５９．０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５６

，

７３７

，

４２９．５３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二

Ｏ

一二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注：本基金合同约定，基金合同生效满

３

个月后，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季度收益

分配次数最少一次，且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经本基金管理

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复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基金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１３４７４８５９．０６

元。 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 本基金决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１５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除息日

－

（场内）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

份额享有红利分配权，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基金份额不

享有红利分配权。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２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分红方式将

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３

、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

国统一，均免长途费），或者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４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本公

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

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二

０

一二年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４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０００１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０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元）

１．２２７９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人民币元）

３２

，

７８３

，

７１２．８４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１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复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基金期末可供分配

利润为

３２７８３７１２．８４

元。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本基金决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１０

份基

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１０

元。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除息日

－

（场内）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１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

基金份额享有红利分配权，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基金

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２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分红方式将

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３

、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

国统一，均免长途费），或者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４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本公

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

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网上直销

与通联支付合作增加中国银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银行及温州银行

借记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基金，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通联

支付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联支付”）合作，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面向中国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上海银行、温州银行借记卡持卡人推出基金网上直销业务。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持有中国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银行、温州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日后若增加新卡，请以相关公告为准。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及之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产品。

三、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认购、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撤单、修改分红方式、查询等业务。

投资者通过直销网上交易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中国银行借记卡暂时不支持定投业务。日后若支持定投业务，请以相关公告为准。

四、直销网上交易申购业务优惠费率

投资者使用中国银行借记卡通过通联支付在本公司直销网上系统开立交易账户的， 申购费率在该基金

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优惠，即在该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基础

上实施

６

折优惠，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按原

费率执行。

使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银行、温州银行借记卡通过通联支付在本公司直销网上系统开立交易账户

的，申购费率在该基金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优惠，即在该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更新）中规定的相

应前端申购费率基础上实施

４

折优惠，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

是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使用中国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银行、温州银行借记卡通过通联支付在本公司直销网上系统开

立交易账户的，在此交易账户下进行基金转换的申购补差费，亦采用上述优惠费率。

使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上海银行、 温州银行借记卡通过通联支付在本公司直销网上系统开立交易账

户，在此交易账户下进行定期投资业务的申购费及定期转换业务中的申购费补差，亦采用上述优惠费率。

基金认购费率、赎回费率、后端收费模式费率均按基金招募说明书原费率执行。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或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免长途话费）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电子直销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电子直销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电子直销交

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电子直销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天津国恒铁路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中磊（审

Ａ

）字第

０１９７

号、《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更正情况

（一）在“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的

５

、预付账款（

２

）预付款项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中

更正前：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时间 未结算原因

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４３６

，

１３９

，

９６８．８０ １

年以内 预付货款

成都福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罗岑铁

路第八标段项目部（八标）

非关联方

６５

，

３５５

，

０３４．９４ ２

年以内 预付工程款

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湖南建设有

限公司（六标）

非关联方

５９

，

８８９

，

４７７．２２ ２

年以内 预付工程款

天津市全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５８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年以内 预付货款

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湖南建设有

限公司（七标）

非关联方

４４

，

２４９

，

３０４．００ ２

年以内 预付工程款

合计

－－ ６６３

，

８９３

，

７８４．９６ －－ －－

更正后：

单位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金额 时间 未结算原因

浙江华宇煤炭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４３６

，

１３９

，

９６８．８０ １

年以内 预付货款

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湖南建设有

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１３８

，

２４４

，

８８０．７８ ２

年以内 预付工程款

成都福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罗岑铁

路第八标段项目部（八标）

非关联方

６５

，

３５５

，

０３４．９４ ２

年以内 预付工程款

天津市全才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５８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年以内 预付货款

深圳市文盛源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４２

，

０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预付货款

合计

－－ ７４０

，

００７

，

８８４．５２ －－ －－

（二）在“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的

７

、存货 （

３

）开发成本注释”中

更正前：

（

６

）本公司报告期内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总额约为

１１

，

６３６．３２

万元，约占总采购额的

７２．２８％

。

更正后：

（

６

）本公司报告期内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总额约为

１１６

，

３６３．２０

万元，约占总采购额的

７２．２８％

。

（三）在“五、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的

２９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中

更正前：

行业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商品销售收入

１

，

４４２

，

４３６

，

５０１．６４ １

，

４００

，

０１７

，

６７７．０１ ２

，

０４９

，

１５４

，

９６０．１１ １

，

９９７

，

９８１

，

７３０．３３

铁路运费收入

１６

，

９０１

，

４０４．５１ ３５

，

２８８

，

７２８．５９ ２０

，

７７５

，

００３．５５ ３１

，

１２６

，

９８９．６９

租赁收入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１２１

，

９１５．２４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１２１

，

９１５．２４

房地产收入

１１

，

１９７

，

８８７．６９ １１

，

０２９

，

２８２．１６

合计

１

，

４８２

，

１１２

，

０４３．８４ １

，

４５１

，

４５７

，

６０３．００ ２

，

０８１

，

５０６

，

２１３．６６ ２

，

０３４

，

２３０

，

６３５．２６

更正后：

行业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商品销售收入

１

，

４５３

，

６３４

，

３８９．３３ １

，

４１１

，

０４６

，

９５９．１７ ２

，

０４９

，

１５４

，

９６０．１１ １

，

９９７

，

９８１

，

７３０．３３

铁路运费收入

１６

，

９０１

，

４０４．５１ ３５

，

２８８

，

７２８．５９ ２０

，

７７５

，

００３．５５ ３１

，

１２６

，

９８９．６９

租赁收入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１２１

，

９１５．２４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１２１

，

９１５．２４

合计

１

，

４８２

，

１１２

，

０４３．８４ １

，

４５１

，

４５７

，

６０３．００ ２

，

０８１

，

５０６

，

２１３．６６ ２

，

０３４

，

２３０

，

６３５．２６

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情况

（一）在“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的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中

更正前：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

资产总额（元）

４

，

４５７

，

６７２

，

５４９．２０ ４

，

３７３

，

５６６

，

８２８．９７ １．９２％ ３

，

４７７

，

４３４

，

４１１．１５

负债总额（元）

１

，

２４５

，

２４７

，

５７５．７０ １

，

１３３

，

３８８

，

０８７．０４ ９．８７％ ２３８

，

５２４

，

５９７．７８

更正后：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４

，

４２５

，

２７２

，

５４９．２０ ４

，

３７３

，

５６６

，

８２８．９７ １．１７％ ３

，

４７７

，

４３４

，

４１１．１５

负债总额（元）

１

，

２１２

，

８４７

，

５７５．７０ １

，

１３３

，

３８８

，

０８７．０４ ７．０１％ ２３８

，

５２４

，

５９７．７８

（二）在“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中

更正前：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一、 主营业务

收入

１

，

４８２

，

１１２

，

０４３．８４ １

，

４５１

，

４５７

，

６０３．００ ２．０７％

商品销售收入

２

，

０４９

，

１５４

，

９６０．１１ １

，

９９７

，

９８１

，

７３０．３３ ２．５０％ ５６４．７５％ ５７８．５９％ －１．９９％

铁路运输收入

２０

，

７７５

，

００３．５５ ３１

，

１２６

，

９８９．６９ －４９．８３％ －２４．６６％ ７．３０％ －４４．６３％

租赁收入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１２１

，

９１５．２４ ５５．７５％ ５．００％ ０％ ２．２１％

房地产收入

１１

，

１９７

，

８８７．６９ １１

，

０２９

，

２８２．１６ １．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其他业务

收入

６

，

７１７

，

９４３．５４ １

，

４３５

，

７４５．４８ ７８．６３％ ２１３．０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７．９１％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商品销售收入

２

，

０４９

，

１５４

，

９６０．１１ １

，

９９７

，

９８１

，

７３０．３３ ２．５０％ ５６４．７５％ ５７８．５９％ －１．９９％

铁路运输收入

２０

，

７７５

，

００３．５５ ３１

，

１２６

，

９８９．６９ －４９．８３％ －２４．６６％ ７．３０％ －４４．６３％

租赁收入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１２１

，

９１５．２４ ５５．７５％ ５．００％ ０％ ２．２１％

房地产收入

１１

，

１９７

，

８８７．６９ １１

，

０２９

，

２８２．１６ １．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更正后：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８

，

２１１．２０ １４５

，

１４５．７６ ２．０７％ －２８．８０％ －２８．６５％ －０．２％

商品销售收入

１４５

，

３６３．４４ １４１

，

１０４．７０ ２．９３％ －２９．０６％ －２９．３８％ ０．４３％

铁路运输收入

１

，

６９０．１４ ３

，

５２８．８７ －１０８．７９％ －１８．６５％ １３．３７％ －５８．９６％

租赁收入

１

，

１５７．６３ ５１２．１９ ５５．７５％ ０％ ０％ ０％

二、其他业务收入

６７１．７９ １４３．５７ ７８．６３％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商品销售收入

１４５

，

３６３．４４ １４１

，

１０４．７０ ２．９３％ －２９．０６％ －２９．３８％ ０．４３％

铁路运输收入

１

，

６９０．１４ ３

，

５２８．８７ －１０８．７９％ －１８．６５％ １３．３７％％ －５８．９６％

租赁收入

１

，

１５７．６３ ５１２．１９ ５５．７５％ ０％ ０％ ０％

三、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更正情况

（一）在“第二节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的二、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中

更正前：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

资产总额（元）

４

，

４５７

，

６７２

，

５４９．２０ ４

，

３７３

，

５６６

，

８２８．９７ １．９２％ ３

，

４７７

，

４３４

，

４１１．１５

负债总额（元）

１

，

２４５

，

２４７

，

５７５．７０ １

，

１３３

，

３８８

，

０８７．０４ ９．８７％ ２３８

，

５２４

，

５９７．７８

更正后：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４

，

４２５

，

２７２

，

５４９．２０ ４

，

３７３

，

５６６

，

８２８．９７ １．１７％ ３

，

４７７

，

４３４

，

４１１．１５

负债总额（元）

１

，

２１２

，

８４７

，

５７５．７０ １

，

１３３

，

３８８

，

０８７．０４ ７．０１％ ２３８

，

５２４

，

５９７．７８

（二）在“第七节董事会报告（一）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成本、利润构成”中

更正前：

单位：（人民币）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一、主营业务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１

，

４４２

，

４３６

，

５０１．６４ １

，

４００

，

０１７

，

６７７．０１ ２．９４％ －２９．６１％ －２９．９３％ ０．４４％

铁路运输收入

１６

，

９０１

，

４０４．５１ ３５

，

２８８

，

７２８．５９ －１０８．７９％ －１８．６５％ １３．３７％ －５８．９６％

租赁收入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１２１

，

９１５．２４ ５５．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房地产收入

１１

，

１９７

，

８８７．６９ １１

，

０２９

，

２８２．１６ １．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

二、其他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商品销售收入

１

，

４４２

，

４３６

，

５０１．６４ １

，

４００

，

０１７

，

６７７．０１ ２．９４ ％ －２９．６１％ －２９．９３％ ０．４４％

铁路运输收入

１６

，

９０１

，

４０４．５１ ３５

，

２８８

，

７２８．５９ －１０８．７９％ －１８．６５％ １３．３７％ －５８．９６％

租赁收入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１２１

，

９１５．２４ ５５．７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房地产收入

１１

，

１９７

，

８８７．６９ １１

，

０２９

，

２８２．１６ １．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

更正后：

单位：（人民币）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４８２

，

１１２

，

０４３．８４ １

，

４５１

，

４５７

，

６０３．００ ２．０７％ －２８．８０％ －２８．６５％ －０．２％

商品销售收入

１

，

４５３

，

６３４

，

３８９．３３ １

，

４１１

，

０４６

，

９５９．１７ ２．９３％ －２９．０６％ －２９．３８％ ０．４３％

铁路运输收入

１６

，

９０１

，

４０４．５１ ３５

，

２８８

，

７２８．５９ －１０８．７９％ －１８．６５％ １３．３７％ －５８．９６％

租赁收入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１２１

，

９１５．２４ ５５．７５％ ０％ ０％ ０％

二、其他业务收入

６

，

７１７

，

９４３．５４ １

，

４３５

，

７４５．４８ ７８．６３％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商品销售收入

１

，

４５３

，

６３４

，

３８９．３３ １

，

４１１

，

０４６

，

９５９．１７ ２．９３％ －２９．０６％ －２９．３８％ ０．４３％

铁路运输收入

１６

，

９０１

，

４０４．５１ ３５

，

２８８

，

７２８．５９ －１０８．７９％ －１８．６５％ １３．３７％ －５８．９６％

租赁收入

１１

，

５７６

，

２５０．００ ５

，

１２１

，

９１５．２４ ５５．７５％ ０％ ０％ ０％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已更正事项。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截至目前，我公司用于归还募集资金的汇票情况公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商业承兑汇票

到期时间 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３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４７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根据上表显示，我公司所持有的叁亿捌仟玖佰万元（

￥３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我公司正在银行办理叁亿捌仟玖佰万元（

￥３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商业承兑汇票的托收手续，

待相关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后，我公司将及时披露归还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2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216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14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3

日收到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函告，由于业务发展需要，京都天华会计师

事务所与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更名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并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聘任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因会计师事务所更名，公司

2012

年度的审计将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履行。

本次更名不涉及审计机构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特此公告。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2-18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有股票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3

日接公司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置业

"

）通知：

海航置业于

2012

年

7

月

2

日将其原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无限售条件的部分流通

A

股

6639.8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9%

）股票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海航置业仍有

11309.4

万股股份质押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8.68%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关于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浦发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

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

"

， 基金代码：

164702

）的发行期为

2012

年

6

月

14

日至

2012

年

7

月

20

日。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基金

自

2012

年

7

月

4

日起将增加浦发银行为代理销售机构。

一、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浦发银行办理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的认购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

循浦发银行的规定。

2

、 投资者欲了解汇添富季季红定期开放债券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

99fund.com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浦发银行

客服电话：

95528

公司网址：

www.spdb.com.cn

2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9918

公司网址：

www.99fund.com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4

日

关于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产

品延迟参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手机

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由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内部原因，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中邮核

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590001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

代码：

590002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590003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590005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590006

）、中邮上证

38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590007

）于

2012

年

7

月

2

日起参加中国银行

手机银行申购费率的优惠活动延迟，具体参加该优惠活动时间将另行公告。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银行

客服电话：

95566

网站：

www.boc.cn

2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0-1618

、

010-58511618

网址：

www.postfund.com.cn

二、重要提示

1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次活动解释权归中国银行所有。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582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2012034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

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我公司股票已经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起

停牌。公司于

1

月

31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履行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各项披露义务。停牌期

间，公司和北部湾港务集团与财务顾问、审计师、评估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协调配合，已基本完成尽职调

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履行了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目前正在根据监管部门的审核意见完善重大资产

重组披露材料。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自

2012

年

7

月

4

日起继续停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将积极沟通，完善信息披露材料，尽快完成披露材料的审查和公告工作，恢复公司证券交易。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博元 公告编号：临

2012-37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进展暨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已经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申请停

牌。

本公司拟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购买地处贵州省的煤矿类企业股权资产。截至目前，审计、评

估机构对相关资产的尽职调查工作已完成；本公司尚需与相关部门对本次事宜进一步论证，并完善上述

事宜的相关材料。

因有关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防止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

的利益，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7

月

4

日起继续停牌，并将在五个工作日后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697

证券简称：

*ST

炼石 公告编号：

2012-027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2

年

7

月

3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四川恒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其将持有的本公司

39,000,00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8.11%

）股权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营门口支行，质押期限为一年。该质押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

截止本公告日，四川恒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43,995,585

股，股份性质为流通受限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9.14%

。其中质押

39,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11%

。

特此公告。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